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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 

第 84 号提案办理情况的答复 

梁秀峰委员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改善原神华公司非因工死亡职工遗属生

活困难状况的提案》已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提案所述理由基本属实。 

现遗属生活困难补助金执行情况 

现原神华公司非因工死亡职工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标

准实际为 777. 5 元／月，其中：自治区标准 472. 5 元／月，原

神华集团移交项目外费用 40 元／月，乌海政府补贴费用共计 

265 元／月。 

（一）现自治区政策执行标准为 472. 5 元／月。非因工

死亡职工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计算基数按政策由自治区统

一确定，自 2007 年至 2014 年共调整了三次，现执行的 1350 



元为 2014 年调整后的计算基数标准。即发放标准为 1350 x 

35%=472. 5 元／月，由自治区煤炭社保局审核支付。 

（原神华集团移交项目外费用约 40 元／月。原海勃 

湾矿业公司遗属人员每人 40 元／月，原乌达矿业公司遗属人 

员每人 45 元／月（水电费 5 元），由煤炭社保局审核支付。 

（乌海政府补贴费用共计 265 元／月。由于这部分 

人员年龄偏大，身体状况较差，生活困难，曾多次到乌海市

政府上访，为了维护社会稳定，乌海市政府积极采取措施， 

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。 

1. 2009 年 4 月经市政府研究决定，由乌海市财政安排的

养老保险补贴资金支付病亡遗属每人每月 100 元标准增加生

活困难补贴，待自治区调整政策出台后，按自治区政策执行， 

调整待遇高于100元的按自治区政策规定标准补齐，低于100 

元的由上述资金补齐至 100 元，现冲减至平均每人每月 65 

元。 

2. 2010年 6月乌海市政府为解决市属企业退休人员遗属 

待遇偏低，生活困难问题，经研究决定对享受遗属待遇人员

再次进行调整，在原享受待遇标准的基础上，由乌海市财政

支付增加补贴每人每月 200 元。 

3. 2010 年 12 月按照自治区人社厅关于“五七工”、集体

企业未参保职工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有关文

件要求，将遗属人员争取纳入“五七工”养老退休系列，乌 



海市政府也相应出台了的优惠政策给予补贴，我单位管理的

病亡遗属人员约有 2/3 以上的都参加了养老保险，从原有的 

3600 余人，减少至现在 720余人。 

4. 2008 年移交至今，市退管中心每年都将遗属人员纳入

困难慰问对象，发放困难补助金。 

三、下一步打算 

1．继续向自治区呼吁提高非因工职工遗属生活困难补

助的计算基数，增加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标准； 

2．大力宣传居民养老政策，引导和鼓励 60 岁以上遗属

的参加居民养老保险，增加实际收入； 

3．我单位继续将遗属人员纳入困难对象进行慰问。 

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请继续提出宝贵意见！ 

分管领导：陈国纲

联系人：牛斌 

联系电话：389023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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